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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理工南分校财〔2022〕1 号

关于印发《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经费开支审批
管理规定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分校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现将《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经费开支审批管理规定实施细

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遵照执行。

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

2022年 1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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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经费开支
审批管理规定实施细则

根据《桂林理工大学经费开支审批管理规定》（桂理工财〔2

017〕6 号）(以下简称《规定》)以及《关于修订桂林理工大学经

费开支审批管理规定有关条款的通知》（桂理工财〔2021〕1号）

文件精神，结合南宁分校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一条 经费是指纳入南宁分校财务统一负责核算和管理的

经费，包括：南宁分校事业预算经费、基本建设经费、科研课题

（项目）经费、各系（部）社会服务留存经费、代管项目经费

等。

第二条 经费开支审批实行“审批人负责制”。按照“谁审

批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审批人对所审批经费开支业务合规性、合

理性、真实性和业务相关性直接负责。

第三条 各类经费的审批人，根据经费来源和分工情况分别

给予确定。除科研课题（项目）经费外，其他经费开支审批人原

则上须具有副科级以上（含副科级）党政领导职务。

第四条 审批人一经确定，不得随意变更，遇下列情形之一

可变更审批人：

（一）因人事变动和岗位调整，须变更审批人的，以学校任

免文件日期为准，相应变更审批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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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因审批人长时间（1 个月以上）外出学习或出差外

地，需临时委托他人审批的，须事先将受托人姓名、审批范围、

授权期限，书面报南宁分校财务工作部。

（三）因工作需要，审批人对自己管辖的经费开支，授权他

人行使审批权的，须将被授权审批人的姓名、职务、审批范围，

书面报南宁分校财务工作部。

为明确责任，审批权一旦授权他人行使，原审批人不得审批

已授权经费的开支，但应承担对被授权审批人审批行为的监督责

任，双方共同承担授权审批事项的经济责任。

第五条 涉及回避制度的，严格按照《规定》第六条执行，

其中党政职能部门、二级学院回避审批人及审批人对应由南宁分

校职能部门、系（部）负责行使，科研经费负责人中校领导对应

由南宁分校领导行使。

第六条 根据分工职责确定的所有经费（除科研经费外）科

级领导干部审批额度为 0.5万元以内，分管（联系）领导审批额度

为 0.5 万元（含 0.5 万元）至 5 万元以内。经费开支（除人员工

资、公积金、社保等）在 5 万元（含 5 万元）以上须由南宁分校

校长审批，达到《规定》中大额签批手续的，按《规定》执行。

第七条 南宁分校事业预算经费中的几项特别审批规定

（一）年度预算方案审批

财务工作部负责根据学校下达预算总控制数编制南宁分校年

度预算细化方案，按照南宁分校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执行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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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，通过后报学校财务处，并以审定后的预算细化方案下各部

门、各系（部）年度经费预算，各部门、各系（部）须在下达的

经费预算额度内，按规定用途使用经费。

（二）预算追加审批

为保证预算的严肃性，因特殊原因需追加经费的，按照南宁

分校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执行相关程序，通过后报学校财务

处，财务工作部根据审定后的预算下拨至各部门、各系（部）。

南宁分校向学校预算追加按照《规定》执行。

（三）仪器设备、大宗物资、社会服务、维修改造工程类等

政府采购流程审批按照《规定》执行，所涉及部门对应南宁分校

相应职能部门。

第八条 南宁分校食堂、工会等独立核算单位，相关经费审

批人为分管后勤、工会的校领导，单笔经费开支额度达 50 万元

（含 50万元）及以上须南宁分校校长审批。

第九条 本实施细则由财务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实施细则下文之日起执行，原《桂林理工大学南

宁分校经费开支审批管理规定》（桂理工南分校〔2013〕9 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经费开支审批授权（委托）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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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经费开支审批授权（委托）书

单位（部门）盖章：

授权（委托）经费项目

序号 经费项目编号 经费项目名称

1

2

3

4

5

6

业务事项 授权 撤销授权 委托 撤销委托

授权（委托）生效时

间

年 月 日起，至 年 月 日止

被授权（委托）人岗位名称：

授权（委托人）签名：

年 月 日

财务工作部审核（批）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党政办公室 2022年 1月 13日印发


